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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南區里建設獎勵基金收支保管與運用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為強化臺南市安南區城西垃圾處理場附近區域之生活品質，特設臺南市安

南區里建設獎勵基金，並依預算法第九十六條第二項準用同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訂定「臺南市安南區里建設獎勵基金收支保管與運用辦法」（下簡稱本辦法）。因

自一百十一年四月一日起「顯宮里」名稱已變更為「媽祖宮里」，為符合實際里

名，爰修正相關文字；另為配合實務運作，修正基金孳息用途，爰擬具本辦法修

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顯宮里」名稱為「媽祖宮里」。（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七條） 

二、精神倫理用途過於抽象，基金孳息之運作難以具體落實，爰予以刪除。（修

正條文第五條） 

三、為避免新舊規定適用上產生疑義，爰增訂第二項，明定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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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南區里建設獎勵基金收支保管與運用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辦法適用之區

域為臺南市安南區城西

里、城東里、城中里、城

南里、城北里、青草里、

砂崙里、四草里、鹽田

里、媽祖宮里、鹿耳里。 

第四條 本辦法適用之區

域為臺南市安南區城西

里、城東里、城中里、城

南里、城北里、青草里、

砂崙里、四草里、鹽田

里、顯宮里、鹿耳里。 

配合一百十一年四月一日

里名稱變更，修正「顯宮

里」為「媽祖宮里」。 

第五條 本基金孳息之用

途如下： 

一、組織活動。 

二、公共工程。 

三、成果維護。 

四、公害防治。 

五、美化環境。 

六、生產福利。 

第五條 本基金孳息之用

途如下： 

一、組織活動。 

二、公共工程。 

三、成果維護。 

四、公害防治。 

五、美化環境。 

六、生產福利。 

七、精神倫理。 

精神倫理用途過於抽象，

基金孳息之運作難以具體

落實，爰予以刪除。 

第七條 本基金由管理機

關開立專戶存管，孳息

運用除辦理本基金所

需之人事費、業務費、

交通旅運費由各里共

同負擔外，依據各里人

口數、社區數、私有土

地面積與臺南市城西

垃圾處理場間之距離，

分配如下： 

一、城西里三百分之一

百。 

二、城南里三百分之五

十（城南社區：三百

分之二十六、登陸

第七條 本基金由管理機

關開立專戶存管，孳息

運用除辦理本基金所

需之人事費、業務費、

交通旅運費由各里共

同負擔外，依據各里人

口數、社區數、私有土

地面積與臺南市城西

垃圾處理場間之距離，

分配如下： 

一、城西里三百分之一

百。 

二、城南里三百分之五

十（城南社區：三百

分之二十六、登陸

配合一百十一年四月一日

里名稱變更，修正「顯宮

里」為「媽祖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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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三百分之二

十四）。 

三、城東里三百分之十

六。 

四、城中里三百分之十

六。 

五、城北里三百分之十

六。 

六、青草里三百分之十

六。 

七、砂崙里三百分之二

十（砂崙社區：三百

分之十、什份塭社

區：三百分之十）。 

八、四草里三百分之二

十四。 

九、媽祖宮里三百分之

二十。 

十、鹿耳里三百分之十

一。 

十一、鹽田里三百分之

十一。 

社區：三百分之二

十四）。 

三、城東里三百分之十

六。 

四、城中里三百分之十

六。 

五、城北里三百分之十

六。 

六、青草里三百分之十

六。 

七、砂崙里三百分之二

十（砂崙社區：三百

分之十、什份塭社

區：三百分之十）。 

八、四草里三百分之二

十四。 

九、顯宮里三百分之二

十。 

十、鹿耳里三百分之十

一。 

十一、鹽田里三百分之

十一。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施行。 

為避免新舊規定適用上產

生疑義，爰增訂第二項，明

定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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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南區里建設獎勵基金收支保管與運用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四 條  本辦法適用之區域為臺南市安南區城西里、城東里、城中里、

城南里、城北里、青草里、砂崙里、四草里、鹽田里、媽祖宮里、

鹿耳里。 

第 五 條  本基金孳息之用途如下： 

一、組織活動。 

二、公共工程。 

三、成果維護。 

四、公害防治。 

五、美化環境。 

六、生產福利。 

第 七 條  本基金由管理機關開立專戶存管，孳息運用除辦理本基金所需

之人事費、業務費、交通旅運費由各里共同負擔外，依據各里人口

數、社區數、私有土地面積與臺南市城西垃圾處理場間之距離，分

配如下： 

一、城西里三百分之一百。 

二、城南里三百分之五十（城南社區：三百分之二十六、登陸社

區：三百分之二十四）。 

三、城東里三百分之十六。 

四、城中里三百分之十六。 

五、城北里三百分之十六。 

六、青草里三百分之十六。 

七、砂崙里三百分之二十（砂崙社區：三百分之十、什份塭社區：

三百分之十）。 

八、四草里三百分之二十四。 

九、媽祖宮里三百分之二十。 

十、鹿耳里三百分之十一。 

十一、鹽田里三百分之十一。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4


	47556_0969790A00_ATTCH1
	47556_0969790A00_ATTCH1.pdf
	臺南市安南區里建設獎勵基金收支保管與運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令
	臺南市安南區里建設獎勵基金收支保管與運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條文


	空白頁面



